附件1

钦北区新生儿“出生即入户”办理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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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办理过程需要以下证件原件: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请入院前携带以上材料至助产医院待产。

(2)无论是否申请新生儿“出生即入户”多证联办，新生儿母亲(新生儿母亲无法亲自办理的，可由新生儿母亲委托其他代理人代办，需提供新生儿母亲的授权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可携带相关材料至窗口按原流程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3)已申领过出生医学证明或分娩后超过3个月者，不提供出生多证联办服务。

(4)公安部门完成出生户口申报登记后，即时把办理信息推送给医保、社保窗口，医保部门接收派出所推送的办理信息后为新生儿办理其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手续。

(5)在出生三个月内参保缴费的，可从出生之日起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出生超过三个月后办理参保缴费的，将会影响新生儿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具体由医保经办机构解释。

(6)享受政府代缴个人缴费补助的特殊人群的新生儿先按照普通新生儿参保缴费,享受普通新生儿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待取得户籍信息及认定为特殊人群身份后办理退费，待遇差额部分进行二次报销。

(7)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其他医疗待遇不列入新生儿“出生即入户”多证联办受理范围,请婴儿父母按原有渠道办理参保手续。

(8)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按年度一次性缴纳，所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

(9)新生儿“民族”成分不同的，可随父或随母选其一，父母双方协商一致,共同签署民族成分填报申请书,经确认登记后，一般不予更改。

(10)正确填写新生儿落户地派出所,只能选择随父或随母户籍派出所，以免受理不成功。

(11)新生儿父母可自由选择制卡银行,到制卡网点领卡时需要携带户口本及有效身份证件。

